

附件3              

评分标准

本项目的比选采用综合评分法。评分标准为：报价分为10分，商务部分为75分、技术部分15分。评分细则如下：
	评分项
	评审标准
	分值

	报价分
	[bookmark: _GoBack]报价方式：参照原国家计委《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980号）文件自报下浮率，每下浮1%得0.5分。最多得10分。
注：招标代理服务费由中标单位支付。
	10分

	商务部分
	单位基本条件
	注册资金：大于等于1000万元人民币得10分；大于等于500万小于1000万元人民币得6分；小于500万元人民币得3分。最多得10分。
	10分

	
	业绩规模与经验
	1.提供近三年（2023年1月至2025年12月）代理政府采购业绩，提供一个得4分。最多得20分；
2.以上业绩中，代理机构提供服务的采购人为省级及以上预算单位的，每有一家得2分。最多得10分。
   业绩材料应包含：合同和政府采购网上的招标公告（或政府采购网上的中标公告）作为证明材料，以上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，提供不全或未提供的不予计分。
	30分

	
	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
	1.项目负责人从事政府采购从业年限6年及以上的得10分；3年及以上不足6年的得6分；3年以下的得3分。最多得10分。（需提供招标代理机构社保缴纳时间作为工作年限的证明材料，如为退休人员，退休前需要代理机构购买社保满足年限，并提供退休证等证明材料）；
2.项目负责人具有高级职称得5分，中级职称得3分，初级职称及以下得1分。最多得5分。（证书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）
	15分

	
	企业荣誉及实力
	1.近三年获得省级或市级招标行业协会表彰的“优秀招标代理机构”称号，每获得一次“优秀招标代理机构”称号，省级得3分，市级得1分。最多得9分；
2.招标代理机构获得招标采购专职从业人员能力考评证书的人员5人至10人得1分，10人至15人得2分，16人及以上得4分。最多得4分。（需提供人员证书及近三个月社保缴纳证明）；
3.近三年获得“纳税信用A级”得7分。最多得7分。（提供国家税务总局查询截图）
企业荣誉及实力证明材料应包含：提供上述有效证明文件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。
	20分

	技术部分
	服务方案
	针对服务类项目的特点，编制全流程服务方案，包含但不限于需求对接、文件编制、公告发布、服务事项处理时限、服务质量保证措施、服务承诺、人员配置、廉洁从业、风险防范、档案管理措施等。
服务方案优10-15分，良5-10分，差为0-5分，未提供服务方案或提供的服务方案与本次采购内容无关的得0分。
	1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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